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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闊稅基的其他方案簡介 
 

 

引言 

 

稅制改革公眾諮詢自二零零六年七月中開始後，政府於十二月

五日發表中期報告，指出政府在餘下的諮詢期將不會推介商品及服務

稅，但會繼續與公衆探討其他擴闊稅基的可行方案。 

 

此簡介列出社會各界就擴闊稅基曾提出的主要方案，並以優良

稅制的準則作初步分析，希望讓市民對各個方案有更深入的認識，以

便能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諮詢結束前，就擴闊稅基方案繼續提

供意見。 

 

 

如何選擇適合在香港推行的稅改方案？ 

 

國際上有一套廣被接納的準則去衡量不同稅務方案的優劣，這

套準則大致可歸納為三點：- 

 

一. 公平 — 須符合「能者多付」的原則。稅制的設計和配套

安排，應使經濟能力較高的人承擔較大的稅務責任，而不

應拉闊貧富差距； 

 

二. 能帶來穩定及可觀的財政收入 — 稅制應能有效地替政府

帶來穩定和可觀的收入，提供資源，回應社會的挑戰和不

斷增加的需求，締造和諧社會。即使經濟環境和人口結構

起了變化，稅制應該仍然有效；及 

 

三. 維持國際競爭力 — 稅制必須明確、簡單，以及能維持香

港對資金及人才的吸引力。 

 

適合在香港推行的稅改方案，除了上述三大準則外，必須能有

效地擴闊稅基。所以我們把「擴闊稅基的能力」作為一個衡量方案優

劣的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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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其他擴闊稅基方案的初步分析 

 

我們以優良稅制的四大準則，對公眾就擴闊稅基曾經提出的主

流方案進行初步分析如下: 

 

 

方案一：引入累進利得稅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額外的稅款只由現有納稅企業負擔，不能擴闊稅

基。 

公平性 •  累進稅可達到賺得越多，繳稅越多的效果，符合

「能者多付」的原則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•  當經濟不景時，企業的盈利都會減少，政府由這方

面取得的收入亦會下降。所以，累進稅率不能有助

穩定政府財政收入。以過去八年為例，利得稅收入

波幅達 85%。 

•  假設每年首一百萬元的盈利以現時利得稅稅率（即

17.5%）徵收，而一百萬元以外的盈利須繳交累進

稅率，若累進稅率訂於 20%，以零六至零七年度預

期公司盈利水平為基礎計算，會有 92 億元的額外

收入，受影響的納稅企業達三成。 

國際競爭力 •  這做法與現時國際間減低直接稅的趨勢背道而馳，

會影響本港挽留現有企業和吸引新企業的能力。當

海外投資者在考慮應否於香港投資時，其中一個重

要考慮點是他們要付的稅款是多少。故此，如果我

們引入累進利得稅，會打擊他們來港投資的意欲，

直接影響香港的競爭力。 

•  若引入累進利得稅，會使稅制變得複雜和可能引致

部分大企業分拆為較小的單位以避免按較高的稅率

繳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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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二：增加薪俸稅的累進成分 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額外的稅款只由現有納稅人負擔，不能擴闊稅基。

公平性 •  累進稅可達到賺得越多，繳稅越多的效果，符合

「能者多付」的原則。 

•  但一些現在不用繳稅的高收入人士，如依靠股息、

利息來提供收入的人士，則仍無須繳稅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•  當經濟不景時，市民的收入會減少，政府由薪俸稅

取得的收入亦會下降。如果我們增加薪俸稅的累進

成分，當遇到經濟不景時，政府由薪俸稅取得的收

入跌幅可能會更大。所以，累進稅率不能有助穩定

政府財政收入。以過去八年為例，薪俸稅收入波幅

達 51%。 

•  假設以取消標準稅率來增加薪俸稅的累進成分，若

稅基不變，以零六至零七年度預期薪俸入息水平為

基礎計算，估計可為政府帶來額外薪俸稅收入約

15 億元 (備註:若取消薪俸稅的標準稅率，則物業

稅、以至利得稅稅率亦可能須作出相應調整，以維

持公平原則)。 

•  又假設把薪俸稅/個人入息課稅的稅階多加一重，

稅率分別為 2%、7%、13% 和 19%，而餘額則徵收

最高邊際稅率 22%，同時把標準稅率調高至 19%如

下- 
稅階 現時稅率 假設稅率 

首$30,000 2% 2% 

次$30,000 7% 7% 

次$30,000 13% 13% 

次$30,000   - 19% 

餘額 19% 22% 

標準稅率 16% 19% 

額外收入估計約為 65 億元（已計及提高標準稅率

後可增加的薪俸稅、物業稅及來自獨資或合夥業

務經營的利得稅收入）。 

國際競爭力 •  這做法與現時國際間減低直接稅的趨勢背道而馳，

影響本港挽留和吸引人才的能力。當海外專才在考

慮應否於香港就業時，其中一個重要考慮點是他們

要付的稅款是多少。故此，如果我們增加薪俸稅的

累進成分，會打擊他們來港就業的意欲，直接影響

香港的競爭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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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三：削減薪俸稅個人免稅額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可把現時不用繳交薪俸稅的受薪人士納入稅網，薪

俸稅稅基會因而擴闊。 

公平性  若削減薪俸稅免稅額，大部分額外稅收仍來自那些

現時無須按標準稅率課稅的納稅人，按標準稅率課

稅的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將維持不變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•  以零六至零七年度預期薪俸入息水平為基礎計算，

全面削減個人免稅額 10%、25%及 50%，分別可增

加稅收 30 億元、75 億元及 170 億元。 

•  當經濟不景時，市民的收入會減少，政府由薪俸稅

取得的收入亦會下降。所以，削減薪俸稅個人免稅

額不能有助穩定政府財政收入。 

•  香港以免稅額作為向個人及有受養人的家庭提供經

濟援助的一個機制，若取消免稅額，當局須採用其

他做法，例如經合組織很多成員國所採用的提供直

接政府資助，這會增加政府的福利及行政開支。 

•  把部分現時不用繳納薪俸稅的受薪人士納入稅網，

額外稅收不會多，但政府卻要增加行政開支，以處

理大量新納稅人遞交的報稅表。 

國際競爭力 •  因削減薪俸稅免稅額，而得到的大部分額外收入，

均來自並非按標準稅率繳稅的現有納稅人，這會減

低香港挽留和吸引人才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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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四：開徵資產增值稅，例如對地產物業或股票增值徵稅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資產增值稅是一種新稅項，可擴闊稅基。稅基擴闊

的程度須視乎向何種資產的增值徵稅而定。 

公平性 •  這稅項只對已賺取的收益徵稅，是合乎公平原則。

•  假如我們只對某類資產(如地產、股票)的增值徵

稅，會影響此稅項的公平性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 資產價值易受經濟周期影響。經濟不景時，資產價

值及有關交易亦會減少，政府未必能由此稅項取得

穩定收入。 

國際競爭力 •  由於香港奉行地域來源徵稅原則，這稅項會鼓勵投

資者選擇往海外投資以避免在香港要繳納此稅項。

我們亦須顧及此稅項會否影響本港作為區內金融中

心的地位。 

•  根據海外經驗，開徵此稅項的法例是複雜的，這會

影響香港的簡單稅制。 

 

 

 

方案五：開徵利息稅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引入此稅項可增加應課稅收入的種類，可擴闊稅

基。 

公平性 •  一般而言，越富有的人士，儲蓄就越多，而所須繳

納的利息稅稅款亦會越多，是合乎「能者多付」的

原則。 

•  但是，利息收入並不是唯一的投資收入。如果只向

利息收入收取稅款，而不向其他投資收入收取稅

款，則有欠公平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•  利息收入會隨利率、市場投資環境及其他因素影響

而波動，這會影響政府在這方面的稅收。 

•  而且，根據地域來源徵稅原則，這稅項只可向從香

港的存款收取的利息徵收，故只要存款於海外，便

可避過繳納此稅項。 

國際競爭力 •  由於海外存款利息是免稅的，這稅項可能會導致存

款外流，影響本港金融中心的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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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六：開徵股息稅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引入此稅項可增加應課稅收入的種類，應有助擴闊

稅基。 

公平性 •  一般而言，越富有人士，投資能力就越高，而所須

繳納的稅款亦會越多，這合乎「能者多付」的原

則。 

•  但是，股息收入並不是唯一的投資收入，如果只向

股息收入徵稅，而不向其他投資收入收取稅款，則

有欠公平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•  股息收入視乎企業政策及投資環境而定。經濟差

時，公司溢利應較低，可派股息亦應較少。而且，

企業又可選擇不派發股息，故此稅項未必能為政府

帶來穩定收入。 

•  如所派股息的相關利潤源自香港，則該利潤已繳納

利得稅，所以在引入股息稅的同時，須制訂相關安

排，以避免同一股息被徵收利得稅及股息稅。為避

免雙重課稅，一般股息會連同稅收抵免額轉往個別

股東名下，而稅收抵免額將可減少個別股東的總體

稅務負擔，故股息稅能為政府帶來的額外稅收不會

多。 

國際競爭力 •  根據香港的地域來源徵稅原則，只有香港公司派發

的股息，才須課稅，開徵股息稅可能會鼓勵投資者

選擇在海外投資。 

•  如要推行這稅項，必須制訂避免股息雙重課稅的法

例。由於這些法例一般都比較複雜，故會影響香港

現時的簡單稅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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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七：對企業及個人在世界各地的收入徵稅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對企業及個人在世界各地所得收入徵稅，會擴大應

課稅收入的範圍，應可擴闊稅基。 

公平性 •  來自外地的收入，如未有在收入來源地納稅，則須

在香港課稅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•  稅收收益極少，因為須就海外已繳稅款給予抵免。

國際競爭力 •  根據地域來源徵稅是我們一直奉行的徵稅原則，亦

是其中一項香港與其他地方的主要分別。近年，很

多國家都豁免外地來源收入課稅 1，若我們放棄這

個行之已久的政策，與國際趨勢背道而馳，會削弱

香港吸引和挽留本地及國際投資的能力。 

•  若為維持國際競爭力和避免對同一收入雙重徵稅，

我們有必要制訂有關外地稅收抵免的法例，以及與

主要經濟伙伴議訂全面避免雙重課稅的協議，這會

令本港稅制變得複雜。 

 

方案八：開徵海陸離境稅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由於所有乘郵輪和以陸路離港的人士都會被納入稅

網，此稅項可擴闊現時的稅基。 

公平性 •  這稅項是對所有海陸離境的人士以相同稅率徵稅，

徵稅的原則與「支付能力」或收入水平無關。 

•  現時乘坐飛機離港及乘船往澳門或內地的人士，均

須分別繳付離境稅及上船費用
2
。開徵此稅項後，

所有離港人士都要繳稅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•  這稅項的收入視乎乘郵輪和以陸路離境人數多少而

定。以過去五年為例，經海及陸路離境人次持續增

長，整體增幅達 26 %。 

國際競爭力 •  徵收這稅項對香港和內地的融合及本港的旅遊業可

能會帶來影響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豁免大部分源自外地的公司收入課稅。愛爾蘭、英國和澳洲亦已

就指定的營業收入提供類似的豁免。 
2
  飛機乘客離境稅及上船費現分別為 120 元及 15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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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九：開徵環保稅，例如「電力稅」、「膠袋稅」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這是新增的稅項，可擴闊稅基，但稅基擴闊的程度

則視乎它所涵蓋的範圍而定。例如，向使用電力或

膠袋的人士徵稅，稅基可以十分廣闊。 

公平性 •  一般環保稅稅種以「用者自付」方式徵收，從這角

度看，此稅項是公平的。舉例說，以電力稅和膠袋

稅而言，使用量越多，繳交的稅款就越多。 

•  若以繳稅多少佔收入的比例來看，此稅項又未必公

平，因高收入的人士未必繳交較多的環保稅款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•  此稅項能否為政府帶來穩定而可觀的收入，要視乎

其所涵蓋的範圍及稅率而定。 

•  以電力稅而言，如要徵收相當於 5%的商品及服務

稅所能帶來的稅款(約每年 300 億元)，估計電力稅

須相等於電費的八成。 

•  然而，根據海外經驗，推行環保稅的目的，主要是

改變社會對能源使用的態度和習慣，從而達致環保

目標。因此，由環保稅所收到的稅款，通常會用於

其他環保方案或用來提供津貼予那些生產可再生能

量資源的企業。所以，環保稅未必是解決稅基狹窄

這個根本問題及為政府帶來穩定而可觀收入的有效

方案。 

國際競爭力 •  此稅項有利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，長遠而言，可有

利香港的環保事業發展，亦有助吸引人才來港工

作。 

•  但是，環保稅可能會增加營商成本，從而影響香港

的國際競爭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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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十：開徵奢侈品稅，例如名貴手錶、珠寶及化妝品稅 

擴 闊 稅 基 的

能力 

•  這是一種新稅項，可擴闊稅基，但稅基擴闊的程度

則視乎它所涵蓋的徵稅範圍而定。 

公平性 •  購買奢侈品的能力，應同消費能力成正比。一般而

言，收入越高的人，其消費能力應越高。故此，此

稅項合乎「能者多付」的原則。 

•  由於不同人士對「奢侈品」可有不同的定義，故難

以界定何謂「奢侈品」以徵稅。 

•  由於只對「奢侈品」徵稅，受影響的商户或人士可

能會認為此稅項對他們不公平。 

提 供 穩 定 及

可 觀 的 財 政

收入 

•  由於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，故在經濟不景時「奢

侈品」的銷售額會下跌，而下跌幅度亦會很大，故

此稅項未必能有助穩定政府財政收入。 

國際競爭力 •  須納稅的「奢侈品」價格可能會上調，這或會對零

售業及旅遊業造成負面影響。 

 

 

 

-  完  - 


